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表

（2026年第2号）
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已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2026年1月29日至2026年2月4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://gxq.cq.gov.cn/。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gxqsthj@163.com，传真：68601388。通讯地址：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号，邮编：400039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单位
	建设地点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	相关部门意见
	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

	1
	高新区110千伏含青线迁改工程
	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分公司
	重庆高新区

白市驿镇、含谷镇
	重庆后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责任公司
	在宝洪220 kV变电站扩建110 kV出线间隔1个。新建3×3孔电缆排管18 m，1.8 m×2.2 m电缆井12 m，利用电缆隧道0.315 km，利用电缆排管1.253 km，利用综合管廊3.705 km，新建宝洪站至迁改1号110 kV电缆1回。拆除原110 kV含青线杆塔19基及其导地线4.54 km。更换110 kV含青线19号至23号导地线1.28 km。在原110 kV含青线19号大号侧约15 m线下新立电缆终端塔1基（迁改1号）。


	 项目环境影响主要包括电磁环境、声环境、大气环境、水环境和固废等。

1.电磁环境：通过合理设置电缆埋深和架空线路高度，避开环境敏感点，确保电磁环境影响。

2.声环境：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、布置高噪声施工机械，避免噪声扰民。

3.大气环境：施工期加强管理，通过设置围挡、湿式作业、密闭运输等方式严格控制尘污染，对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。

4.固体废物：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处理，弃方运至合法弃渣场处置，拆除的电缆、架空导线、杆塔材料等由电力公司物资回收部门回收处理。

5.水环境：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周围生活区污水设施处理，施工废水经沉淀后上清液回用洒水，不外排。
	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关于项目可研批复（渝高新改投〔2025〕77号）
	/

	2
	西部（重庆）科学城曾家一次垃圾转运站项目
	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	重庆高新区曾家镇
	重庆明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	项目新建生活垃圾转运站1座，规模300t/d；增设垃圾分类设施设备，其中厨余垃圾分选处理规模50t/d
	项目环境影响主要包括声环境、大气环境、水环境和固废等。

1.声环境：低噪声设备，建筑隔声、基础减振，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、保养，已达到噪声控制目的。

2.大气环境：转运大厅、卸料大厅、污水一体化车间废气收集经二级干式过滤+三级生物除臭塔处理达标排放。卸料大厅、转运大厅、卸料口等区域采用生物液雾化喷淋系统辅助降尘与除臭。柴油发电机尾气通过通风管道引至楼顶排放。垃圾收集车、转运车出入口设置快速自动卷帘门并配置风幕控制臭气逸散。项目采取措施后对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。

3.固体废物：生活垃圾、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分类收集、贮存和处置。

4.水环境：项目洗车废水、冲洗废水、地面清洁废水、除臭系统废水、初期雨水经“隔油调节池+气浮一体机+中间水池+水解酸化池+二级AO+MBR”处理达标后排污市政污水管网，由城镇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排放，对水环境影响较小。
	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关于项目可研批复（渝高新改投〔2025〕129号）
	


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

2026年1月29日
